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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三節 臺北榮民總醫院教師教學評估要點 

99.07.22.擬訂 

99.10.14修訂 

107.2.5修訂 

 

教學評估 

各類醫事人員訂

定評估辦法 

醫教會核備後

實施 

各科部教學計

畫負責人輔導

協助 

評估結果

提報醫教

會核備 

評估完成 

適任 

不適任 


